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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对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350号建议的答复
葛忠献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职业媒人职业道德管理，强化职业道德规范的”的议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谈到深度贫困主要成因时指出，“不少贫困群众沿袭陈规陋习，婚丧嫁娶讲排场、搞攀比，‘一婚十年穷’”；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进婚丧礼俗改革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创新社会治理、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市也存在高价彩礼、铺张浪费、随礼攀比、薄养厚葬等不良习俗，加重了群众负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婚丧礼俗改革座谈会、全省推进婚丧礼俗改革助力脱贫攻坚精神会议精神，积极推进婚丧礼俗改革，整治不良社会风气，取得一定成效。一是推行婚嫁彩礼“限高”倡导标准。2019年1月，市文明委出台了《濮阳市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实施意见》，明确婚嫁彩礼限高标准：农村婚嫁彩礼不得高于6万，城区不得高于5万，村社党员干部不得高于3万元，公职人员不得高于2万元，随礼农村不超过50元，城区不超过100元，婚宴不超过15桌（农村每桌不超过300元，城区不超过600元），车辆不超过8辆。二是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用廉洁自律、为民务实的形象，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通过层层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专题座谈会等形式，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带头学习、宣传、遵守新规矩。要求所有村小组长以上党员干部都要签订相应承诺书。建立市、县（区）、乡（镇办）、村（居）四级微信群联络机制，双节期间每天报告办理红白事有关情况，及时对有婚丧事大操大办苗头的党员干部说服教育、正确引导，对触犯“红线”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三是依靠群众自管自治。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建立农村红白理事会，由村党员干部或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红白理事会负责人，全面监督移风易俗工作落实。采取“一村一策”的方式制定《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四是深入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层层召开党委会议、支部大会、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传达上级精神，提高群众知晓度；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微博、微信等，深入宣传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办红白事的重要意义和先进典型；开展拒绝高价彩礼婚前登记承诺活动，提倡“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的自强创业观，鼓励支持“小夫妻”创办了特色养殖、菌类种植、服装加工等致富项目，对新事新办的青年提供创业贷款，举办集体婚礼，倡导“婚嫁从简、喜事新办”新理念，营造了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尚。
我市婚丧礼俗改革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还远远没有从根本上治理婚丧事宜办理的不良习俗，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下一步，市民政局要会同有关部门，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从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为新的契机，大力培育文明乡风，深入推进婚丧礼俗改革。一是推动市县乡三级成立以党委政府领导同志为组织的婚丧礼俗改革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二是出台《濮阳市推进婚丧礼俗改革助力脱贫攻坚指导意见》，明确婚丧礼俗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倡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文明新风，进一步整治婚丧事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四是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把移风易俗、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写入村规民约，依靠群众自治加强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治理。五是制定和完善农村《红白理事会章程》，明确婚丧事宜规定、办事程序、人情礼金、宴席标准和奖惩办法。配强村红白理事队伍，把本村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老模范“五老人员”等新乡贤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乡村民族宗教人士吸纳到理事会中来，发挥他们的宣传引导和教育督导作用。六是狠抓民间媒人管理这个关键，建立民间红娘协会，通过举办民间红娘培训班、评选金牌媒人、设立“红黑榜”等形式，加强对这个群体的规范管理。七全面落实党员干部婚丧事宜“两报告一承诺”制度，规范完善《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报备规定》和婚丧事宜承诺制度、婚嫁彩礼登记备案和公示制度，以制度规范婚丧事宜。八是建立奖惩机制，大张旗鼓地宣传低彩礼、零彩礼等模范家庭的典型事例，及时曝光抵制婚丧礼俗改革、收受高额彩礼、婚丧事宜大操大办的负面典型。通过一套“组合拳”，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治理不良习俗，树立文明新风。
2019年7月12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濮阳市民政局  6687129  联系人：刘世民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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